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 � �上市公司名称：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太平洋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９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北甲地路

２

号院玺萌鹏苑

４

号楼附楼

通讯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北甲地路

２

号院玺萌鹏苑

４

号楼附楼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延庆县南菜园二区甲二号

１

至

２

层甲

２－３

、

２－４

通讯地址：北京市延庆县南菜园二区甲二号

１

至

２

层甲

２－３

、

２－４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口岸综合楼

３４

号

５１０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２１１

号太极大厦

８

层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天津市北辰经济开发区开发大厦

通讯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

６

区

１８

号楼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

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太平洋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

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大华大陆投

资有限公司、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

／

公司 指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 指 公司股东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大

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及云南省

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书》成为一致行动人。

玺萌置业 指 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

华信六合 指 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

大华大陆 指 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

中储股份 指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本次变动而公告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

（一）基本情况

１

、名称：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北甲地路

２

号院玺萌鹏苑

４

号楼附楼

３

、法定代表人：刘艳刚

４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０

万元

５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２９２４３４

６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７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接受委托从事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

咨询（不含中介服务）；出租商品用房；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

８

、经营期限：

２０５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９

、税务登记号码：

１１０１０６８０２２３２３５６

１０

、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姓名

／

名称 持股比例

玺萌资产控股有限公司

８５％

北京玺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５％

合 计

１００％

１１

、通讯方式：北京市丰台区北甲地路

２

号院玺萌鹏苑

４

号楼附楼

邮编：

１０００６７

电话：

０１０－６７５２７７７８－２１５１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

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的居留权

兼职情况

刘艳刚 男 执行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无

徐培发 男 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除持有太平洋股份外，不存在持有、控制

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二、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

（一）基本情况

１

、名称：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北京市延庆县南菜园二区甲二号

１

至

２

层

２－３

、

２－４

３

、法定代表人：张宪

４

、注册资本：贰亿元

５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９８８４３０４

６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７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销售定型包装食品、酒。 一般经营项目：对计算机产业、电子

高新技术产业、信息产业及系统网络工程项目的投资；对交通运输业、商业的投资；商业信息

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８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３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９

、税务登记号码：

１１０２２９７３１７１６９４２

１０

、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姓名

／

名称 持股比例

涂建

２８％

郑亿华

２６％

张宪

２５％

陈爱华

２１％

合 计

１００％

１１

、通讯方式：北京市延庆县南菜园二区甲二号

１

至

２

层甲

２－３

、

２－４

邮编：

１０００２７

电话：

０１０－８２５２５０１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

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

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地区的居留权

兼职情况

张宪 男 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除持有太平洋股份外，不存在持有、

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三、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

（一）基本情况

１

、名称：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口岸综合楼

３４

号

５１０

３

、法定代表人：郑亚南

４

、注册资本：叁亿元人民币

５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５０００００３８００２６４５

６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７

、经营范围：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

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８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４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９

、税务登记号码：

６５０１０４７４６１０５０６０

１０

、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姓名

／

名称 持股比例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１％

北京新荣拓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

优欧弼投资管理

（

上海

）

有限公司

１９．９０％

合 计

１００％

１１

、通讯方式：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２１１

号太极大厦

８

层

邮编：

１０００８３

电话：

０１０－５１６１６６７４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

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的居留权

兼职情况

郑亚南 男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否

太平洋证券

董事长

高竹 男 董事

、

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无

边勇壮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神州学人集

团董事

ＳＥＡＨ ＫＩＡＮ ＷＥＥ

男 董事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否 无

ＬＩ ＺＨＩＬＩＡＮＧ

男 董事 新加坡 新加坡 否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除持有太平洋股份外，不存在持有、控制

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四、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一）基本情况

１

、名称：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中国天津市北辰经济开发区开发大厦

３

、法定代表人：韩铁林

４

、注册资本：捌亿肆仟零壹拾万零贰仟柒佰捌拾贰元人民币

５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０７４

６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７

、经营范围：商品储存、加工、维修、包装、代展、检验；库场设备租赁；商品物资批发、零

售；汽车（含小轿车）及配件销售；起重运输设备制造、维修；物资配送；货运代理；报关业务；物

业管理；电机及电器维修；包装机械、电子产品、自动化控制系统和相关产品（含配件）的设计、

生产、销售；上述范围的技术咨询、服务；组织完成涉及我国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的国际集装

箱多式联运业务；货物装卸、搬倒业务；冶金炉料、矿产品批发兼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

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橡胶批发；国际货运代

理；集装箱吊装、验货拆箱、装箱、拼箱；网上销售钢材；动产监管；限分支机构经营：成品油、棉

花、化工产品储存、销售；市场经营及管理服务；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煤炭批发；

焦炭批发；限分支机构经营：粮食、食用油批发；限分支机构经营：煤炭零售；限分支机构经营：

停车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大型物件运输（三类）；限分支机构经

营：货运站（场）综合服务；自有房屋租赁（以上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８

、经营期限：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

８

日至

９

、税务登记号码：

１２０１１３１０３０７０９８４

１０

、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姓名

／

名称 持股比例

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

４４．７５％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９９％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９％

中银国际

－

中行

－

法国爱德蒙得洛希尔银行

１．７３％

国际金融

－

汇丰

－ＪＰＭＯＲＧＡＮ ＣＨＡＳＥ ＢＡＮＫ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０ＣＩＡＴＩＯＮ １．４７％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１％

西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１％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０％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９９％

中信证券

－

建行

－

中信证券股债双赢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０．９５％

其他公众股东

３７．６１％

合 计

１００％

１１

、通讯方式：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

６

区

１８

号楼

邮编：

１０００７０

电话：

０１０－８３６７３５０２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

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兼职情况

韩铁林 男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否

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总经理

、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向宏 男

董事

、

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无

谢景富 男

董事

、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天津滨海中储物流有限公司董

事

王学明 男 副董事长 中国 北京 否 无

李小晶 女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北京中物储国际物流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

何黎明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无

陈建宏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无

王璐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无

朱军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无

赵晓宏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无

刘起正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无

伍思球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无

王树惠 女 总会计师 中国 北京 否 郑州恒科实业有限公司监事

薛斌 男 董事会秘书 中国 北京 否

天津滨海中储物流有限公司监

事

、

郑州恒科实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除持有太平洋股份外，不存在持有、控制

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五、关于一致行动人的说明

公司股东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及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书》成为一致行动人。

《一致行动协议书》有效期为三年，各一致行动人同意按照《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公

司监督管理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在协议有效期内作为一

致行动人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在决定公司日常运营管理事项

时，共同行使公司股东权利，特别是行使提案权、表决权时采取一致行动。

除此之外，各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在股权、资产、业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华信六合和大华大陆因企业自身经营需要而减持股份；玺萌置业因偿还信托贷款需要而

减持股份；中储股份因希望获得投资收益以用于更好地发展公司物流业务而减持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的持股计划

各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所持太平洋股票的可能，并将

会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至

１１

月

１０

日之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

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７５

，

３７０

，

４６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１％

。

信息披露义务人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１１

月

２

日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０６％

、

２．２１％

、

３．０７％

、

４．５８％

，达到法定信息披露比例，公司已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

１０

月

１４

日、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１１

月

３

日发布了《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７

、临

２０１１－３１

、临

２０１１－３４

、临

２０１１－４１

）进行信息披露，详情请见相关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１１

月

１０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４３％

。 至此，信息披露义务人累计减持公司股份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１％

，见公司

１１

月

１１

日

发布的《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４２

）。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股东名称 减持日期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

％

）

价格区间

（

股

／

元

）

交易方式

玺萌置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３

月

１１

日

７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５ １１．９４－１２．３９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７

月

６

日

２

，

７２４

，

３１１ ０．１８ ８．８８－１１．２４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１０

月

２１

日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１ ８．７８－９．４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１ ９．２１－９．３３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１１

月

１０

日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３ ８．９２－９．３４

集中竞价

华信六合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

－３

月

９

日

５

，

１２４

，

１３９ ０．３４ １２．２６－１２．２９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１４

，

５８５

，

６５１ ０．９７ ８．８９－９．０９

集中竞价

大华大陆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６

月

２４

日

１

，

５２９

，

７９０ ０．１０ ９．６９－１２．１４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９

月

１

日

５

，

０５２

，

０００ ０．３４ ８．１０－８．３０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１３

，

５２９

，

７９０ ０．９０ ７．７６－９．０８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６

，

６４８

，

０００ ０．４４ ９．０８－９．５３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１１

月

２

日

４

，

３６８

，

８８４ ０．２９ ９．１３－９．９

集中竞价

中储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４

，

５５６

，

１５０ ０．３０ ７．９０－９．４４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４

，

６３６

，

６１２ ０．３１ ９．００－９．４７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１１

月

２

日

３

，

５１５

，

１４０ ０．２３ ９．０４－９．９１

集中竞价

合 计

———

７５

，

３７０

，

４６７ ５．０１

——— ———

三、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六家一致行动人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５０２

，

０１６

，

９７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３３．３９％

。 其中，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持有

１８０

，

５６９

，

１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０１％

；北京

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１７０

，

７５４

，

７３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３６％

；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

６５

，

０６５

，

７４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３３％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３７

，

４１０

，

６０１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２．４９％

； 云南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２４９

，

７５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２％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４７

，

９６７

，

０４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１９％

。

第五节 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签署本报告书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系统卖出

太平洋股票的情况见本报告书“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在上述减持过程中，玺萌置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由于操作失误将卖出

５０００

股错误操作成买

入

５０００

股，买入价

９．６０

元，而当日累计卖出

５９００

股，卖出均价为

９．５８５

元，实际交易情况为亏损，

未产生收益。玺萌置业表示将引以为戒，加强账户管理，审慎操作，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并向公司及广大投资者致歉。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备置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 司 所 在

地

云南省昆明市

股票简称 太平洋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９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

信 息披 露 义 务

人注册地

北京市丰台区北甲地路

２

号院玺萌

鹏苑

４

号楼附楼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

信 息披 露 义 务

人注册地

北京市延庆县南菜园二区甲二号

１

至

２

层甲

２－３

、

２－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

信 息披 露 义 务

人注册地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口岸综

合楼

３４

号

５１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信 息披 露 义 务

人注册地

中国天津市北辰经济开发区开发

大厦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 致 行 动

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 息披 露 义 务

人是否 为 上 市

公司实 际 控 制

人

是

√

否

□

权 益 变 动 方 式

（

可多选

）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

玺萌置业持股数量

：

１９２

，

３８８

，

４１１

股 持股比例

：

１２．７９％

华信六合持股数量

：

１９０

，

４６４

，

５２７

股 持股比例

：

１２．６７％

大华大陆持股数量

：

９６

，

１９４

，

２０５

股 持股比例

：

６．４０％

中储股份持股数量

：

５０

，

１１８

，

５０３

股 持股比例

：

３．３３％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后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

玺萌置业变动后数量

：

１８０

，

５６９

，

１００

股 变动比例

：

０．７８％

华信六合变动后数量

：

１７０

，

７５４

，

７３７

股 变动比例

：

１．３１％

大华大陆变动后数量

：

６５

，

０６５

，

７４１

股 变动比例

：

２．０７％

中储股份变动后数量

：

３７

，

４１０

，

６０１

股 变动比例

：

０．８５％

合计变动比例

：

５．０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增持的可能性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

是

√

否

□

见本报告书

“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 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 债 提 供 的 担

保

，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

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

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签署日期:2011年11�月1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签署日期:2011年11�月1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签署日期:2011年11�月1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签署日期:2011年11�月11�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3

2011

年

11

月

15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002326� � � � � � � � � �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码：2011-42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1

年

11

月

12

日上午

9

时

30

分，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在三楼会

议室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1

年

11

月

8

日通过传真和送

达方式发出，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8

人，实到董事

8

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经举手表决，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永太科技（美国）有限公司（暂定名）的议案》，详见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同意

8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2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聘任金逸中先生和白友桥先

生担任副总经理。

独立董事意见：经审阅本次会议聘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履历及相关资料，我们

认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聘任的副总经理的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并具备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履职能力和条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推

荐、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对董事会聘任以上高级管

理人员无异议。

同意

8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1月15日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金逸中先生：

33

岁，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浙江工业大学，本科学历，现任本公司董事、

总经理助理。

2001

年至

2003

年，任杭州杭华油墨化学有限公司技术员；

2003

年至

2006

年，任台州飞跃

纺织印染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2007

年至

2010

年

9

月， 任公司监事、 总经理助理；

2010

年

9

月至

今，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助理。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白友桥先生：

42

岁，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四川大学化学系，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现

任公司新区建设指挥部总指挥。

1992

年至

2004

年，任职于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工程师、设备室主任；

2004

年

至

2008

年，任职于浙江金明药业有限公司，任工程运行经理；

2008

年

9

月至今，任公司新区建

设指挥部总指挥。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002326� � � � � � �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号：2011-43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

永太科技（美国）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

2011

年

11

月

12

日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永太科技

"

或

"

公司

"

）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永太科技（美国）有限公司（暂定名）的议案》，同意

公司设立永太科技（美国）有限公司，总投资额不超过

500

万美元。

2

、设立永太科技（美国）有限公司还需要国家商务部门和外汇管理部门审批。

3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永太科技（美国）有限公司（暂定名，以最后注册为准）

拟设地点：美国内华达州

投资金额：不超过

500

万美元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股权比例：初始注册本公司持有

100%

股权，随着核心团队服务年限增加和工作成果逐

步体现， 核心团队将以非现金形式出资， 本公司持有股权比例将逐步降低， 但最终不低于

80%

，核心团队最终持有股权比例不超过

20%

。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业务范围：从事医药新药和仿制药开发、生产和销售（具体以工商行政机关核准的经营

范围为准）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国际市场新药研制成本增长迅速，成功率降低，新药问世数量逐年降低，与此同时

仿制药的市场快速发展，已经形成了国际医药市场新的竞争格局。公司准备在美国设立永太

科技（美国）有限公司，充分利用美国本土研发团队在产品选择、研发技术和市场方面的经验

和优势，开发具有竞争力的特色的仿制药产品，同时利用公司在国内原料药和生产制造方面

的成本优势，特别是已经建立的强大生产能力，嫁接公司目前拥有的客户资源，逐步拓展医

药产品在美国、欧州的市场，有效提升公司目前的行业地位和竞争优势，实现产业链整合利

益最大化。在美国设立子公司会增加公司管理的难度和风险。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本年度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四、其他

公司将及时公告项目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115� � � � � � � � � �证券简称：三维通信 公告编号：2011－032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一）上午

9

：

30

2

、召开地点：杭州市滨江区火炬大道

581

号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4

、召集人：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李越伦董事长

6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9

人、代表股份

111,209,353

股，占公司总股份

21

，

456

万

股的

51.8314％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的表决方式。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周芸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1,209,353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议案内容和周芸女士的简历详见

2011

年

10

月

28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和《证券时报》的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1-029

。 公司最

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胡小明、张轶男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

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115 证券简称：三维通信 公告编号：2011－033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技术

中心被认定国家企业（集团）技术中心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1

年

11

月

14

日，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杭州市发改委通知：国家

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公告

(2011

第

29

号

)

。 根据公告内

容，公司被列为国家第十八批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集团）技术中心。 根据《海关总署

2007

年第

13

号公告》的有关规定，公司技术中心将享受用于科学研究、试验的国外进口用品免征进口关

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的优惠政策。公司将根据通知的要求及时向海关申请办理减免税

备案、审批等手续。

此外，根据杭州市政府《关于扶持我市十大产业科技创新的实施意见》（杭政函〔

2011

〕

140

号）和杭州市滨江区政府《关于发展新兴产业，推进自主创新，打造人才特区的若干政策》（杭高

新〔

2011

〕

179

号）文件的规定，因公司获评国家级技术中心，市区两级政府将给予一定数额的政

府资助， 最终政府资助金额将以公司实际收到的为准。 由于公司尚未收到资助资金的实施细

则，公司将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在收到资助款后做相应的会

计处理并及时公告，最终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审计结果为准。

公司技术中心被认定为国家级企业

(

集团

)

技术中心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的影

响。

特此公告。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496� � � � � � � �证券简称：辉丰股份 公告编号：2011-047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1

年

5

月

2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超募资金临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将

10,000

万元超额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

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使用期满后，公司将上述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刊载于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的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

编号：

2011-022

）。

经确认，

2011

年

11

月

7

日，上述资金已全部返回至公司在江苏大丰农村合作银行开设募

集资金专户（账号：

3209825201201001216284

），公司已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002496� � � � � � � �证券简称：辉丰股份 公告编号：2011-048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票质押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收到公司

控股股东仲汉根先生的函告，仲汉根先生与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订了《质押合同》，将

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股票

9,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625%

）质押，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11

月

11

日起两年内。

仲汉根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86,306,40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3.94%

；截至到目前，仲

汉根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9,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625%

。

特此公告。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002116� � � �证券简称：中国海诚 公告编号：2011-029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9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一）以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12

名，实际收到表决票

12

份，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以

1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西安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的议案》。

特此公告。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116� � � �证券简称：中国海诚 公告编号：2011-030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西安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轻工业西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西安子公司

"

）系公司控股

80%

的子

公司，主要从事工程总承包、设计、咨询、监理等业务。

现西安子公司因总承包项目需要，向公司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

1,000

万元，贷款期限

六个月（分两笔执行），贷款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陕西轻工业工程院（以

下简称

"

陕西轻工院

"

）将为本次借款提供担保。 该项贷款申请已经公司相关业务部门评审通

过，拟通过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贷款业务实施。

一、接受财务资助人基本情况

西安子公司设立于

2003

年

10

月

30

日， 注册资本为

600

万元， 注册地及主要经营地为西安

市，法定代表人为李一文。 公司持有其

80%

股权，其余

20%

股权为西安子公司核心技术和管理

人员持有。

西安子公司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况良好，

2008

年

-2010

年分

别实现净利润

242.46

万元、

229.2

万元、

220.99

万元

(

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

。

2011

年

1-10

月，西安子

公司完成营业收入

8,559.27

万元，实现净利润

259.99

万元；截至

2011

年

10

月

31

日，西安子公司

总资产

4,286.49

万元，负债总额

2,997.42

万元，净资产

1,289.07

万元，资产负债率

69.93% (

上述

数据未经审计

)

。

二、提供担保方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7

号：对外

提供财务资助》规定，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含委托贷款），接受资助方应当提供担

保。 目前，陕西轻工院已同意为借款方西安子公司向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

陕西轻工院成立于

1958

年

10

月，注册资本为

1,648

万元，注册地及主要经营地为西安市，

主要经营业务为岩土工程地基处理、室内装饰设计、施工、文印打字、物业管理等。法定代表人

为石虹。 系关联企业中国海诚国际工程投资总院武汉轻工院全资子公司。

陕西轻工院目前经营情况正常。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陕西轻工院总资产

1,653.12

万元，

净资产

1,348.29

万元；

2010

年度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810.12

万元，实现净利润

25.62

万元。

(

上述数

据已经审计

)

，具备履约能力。

三、委托贷款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公司拟与西安子公司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委托贷款总协议》，协议约定由公

司通过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委托贷款方式向西安子公司提供为期六个月、金额为人民币

1,000

万元贷款（分两笔执行），贷款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2

、公司拟与陕西轻工院签署《委托贷款保证合同》，合同约定陕西轻工院为西安子公司向

公司申请金额为人民币

1,000

万元、期限为六个月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截止本次董事会召开日，公司对外财务资助余额为人民币

1,000

万元，为对控股子公司提

供的委托贷款，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06%

。

本次提供委托贷款事项完成后，公司对外财务资助余额为人民币

2,000

万元，全部为对控

股子公司提供的委托贷款，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4.11%

。

四、独立董事意见

西安子公司因主营业务发展的需要，拟向公司申请人民币

1,000

万元、期限为六个月的流

动资金贷款。 该事项已经公司相关业务部门评审通过，并将通过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委托

贷款业务实施，同时陕西轻工院已同意为上述贷款行为提供担保，符合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7

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通过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贷款业务为西安子公司提供金额为人民

币

1,000

万元、期限为六个月的流动资金贷款，并由陕西轻工院为西安子公司提供担保。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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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议案被否决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1

月

14

日上午

10:00

在温州市六

虹桥路

1189

号森马大厦三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以现场方

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10

月

28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共计

2

名，代表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600,00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55%

。

本次会议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邱光和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参加了现场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与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对本次会议全部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 并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对

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审议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新增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公司经营范围新增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并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

表决结果：同意

600,000,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指派王高平律师、陆毅律师现场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为：公司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的资

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四、备查文件

1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11月15日


